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60│第一○四期　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2013年 9月 3日到 6日第十屆中國大陸—東協博覽會
（China-ASEAN Exposition，簡稱 CAEXPO）和中國大陸—東
協商務與投資高峰會（China-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簡稱 CABIS）在中國大陸的廣西南寧舉行，宣告自
2003年 10月中國大陸與東協所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China-
AS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至今已經邁入第十年。不過，
本屆博覽會在開幕前曾發生一件受人矚目的小插曲。菲律

賓作為本屆博覽會的榮譽國家，總統艾奎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卻未能出席這場頗具紀念意義的十週年盛會，導
因是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衝突不斷。1由此顯

見，南海爭議仍是影響中國大陸與東協合作關係的一項重要

因素。

關於南海主權爭議，中國大陸除與菲律賓發生黃岩

島（Scarborough Shoal）主權之爭，與越南間也曾為西沙群
島（Paracel Islands，越南稱為黃沙，Hoàng Sa）及南沙群島

＊ 蕭文軒現為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博士、顧長永現為國立中山大學亞
太所教授兼所長。

1 自從 2012年 4月 10日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在南海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附近發生海上對峙以來，雙方關於黃岩島主權歸屬的爭端再
次表面化。今年 1月，菲律賓將與中國大陸關於南海問題的爭端提
交聯合國仲裁法庭，中國大陸則要求菲律賓撤回南海主權歸屬的仲
裁申請，遭到拒絕。此次中國大陸撤回博覽會發給艾奎諾三世之邀
請函的舉動，無疑是針對菲律賓政府強硬態度的一種回應。

中越的南海衝突 
及其未來關係走向之觀察

蕭文軒、顧長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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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atly Islands，越南稱為長沙，Trường Sa）的主權歸屬發
生過激烈衝突，最近一次則是發生在今年 5月。2如果對照

菲律賓在本屆博覽會所遭受的待遇，同屬南海主權聲索國

的越南，總理阮晉勇（Nguyễn Tấn Dũng）不僅在本屆中國大
陸—東協商務與投資高峰會上發表演講；其間，更與中國大

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會談，展現出有別於中、菲關係的

和諧氣氛。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差別對待，不僅讓隱藏在中國

大陸—東協合作和諧圖象下的潛在矛盾與衝突予以浮現，同

時，也揭露中國大陸與越南之間特殊的關係模式。

主權屬我：中國大陸與越南對南海問題的基本態度

領土完整與主權的捍衛是現代國家無可退讓的責任與義

務。中國大陸與越南間現存的南海主權爭議即是在此前提下

衍生的。中、越雙方無論根據歷史發現、國際承認與條約規

定、大陸棚架地勢及考古資料文獻等來作為依據，其目的都

是要確認其擁有南海主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其中，隨著國

力消長，具體的南海政策或許會進行調整，但捍衛南海主權

卻是唯一不變的基本原則。

中國大陸對南海問題的基本態度

1991年以前，中、越雙方曾發生過 1974年西沙海戰及

2 今年 5月 28日，越南《青年報》報導，一艘在西沙群島附近海域作
業的越南漁船，被18艘中國大陸船隻包圍，後又遭一艘船隻撞擊。
越南聲稱中國大陸船隻在越南專屬經濟區衝撞越南漁船，違反國
際海事法，侵犯越南主權，威脅越南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中國
大陸官方則表示，越南漁船進入中國大陸西沙群島海域進行侵漁活
動，嚴重侵犯中國大陸主權，而且，相關部門採取正常的執法措施
無可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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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赤瓜礁海戰等兩次激烈軍事衝突。自 1990年以後，
中國大陸加強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發展，不僅與其建立或恢

復邦交，更積極透過政府高層的雙邊互訪來拉近與東南亞國

家的關係；同樣地，越南自 1986年採取革新政策（doi moi）
以後，亟需中國大陸的經濟援助，使其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態

度從對抗走向和解。此一轉變促成中、越關係邁向正常化發

展，並帶動兩國南海政策的調整：從過去強調軍事武裝途徑

轉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經濟路線。儘管中、越發生武

裝衝突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不過，雙方對於南海主權及區

域能源開採，仍衝突不斷。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構想最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新

思維，以解決中國大陸與鄰國的領土爭端。1979年 5月 31
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民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眾
議員鈴木善幸（Zenko Suzuki）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
主權的情況下，共同開發釣魚台附近資源；同年 6月，中國
大陸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台附近資源的構想。這是

中國大陸首次公開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來解決

與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之後，中國大陸

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共第八屆人大（1993年 3月 15日），正
式發表「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和平解決」的南

海問題爭端解決政策；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與菲律賓

總統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於 2000年 5月 16日會晤
時，再度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處理南海問題。

鄧小平所主張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其實是建立在

「主權屬我」的前提，因為誠如鄧小平所言：「北京擁有南沙

群島主權的立場是不可談判改變的」。2010年 3月及 6月，
中國大陸兩度向美國表示：「南海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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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 21日，中國大陸國務院正式批准海南省建立地
級三沙市，管轄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儘管中國

大陸往後陸續提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

富鄰」等周邊外交方針，意圖加強與周邊國家互動及友好關

係；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大陸一再強調捍衛主權、擱置爭

議、及共同開發，並防止南海問題國際化。

越南對南海問題的基本態度

關於越南現行對南海問題的態度，主要是承襲南越政府

的主張。在越南於 1975年統一前，當時的南越吳廷琰政府於
1961年 7月，宣佈將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劃歸廣南省，並宣
稱為國家固有的疆土。反之，當時的北越因接連面臨抗法及

抗美的作戰，需仰賴中國大陸的政、經、軍等方面的援助，

所以，不得不同意南海群島的主權歸屬於中國大陸。南北越

統一以後，新的越南政府隨即宣佈，在南海實施 200海哩專
屬經濟區，並沿用原南越政權的大陸棚主張，宣稱擁有西沙

及南沙群島的歷史主權。

越、中關係於 1991年正常化以後，兩國雖然在傳統的陸
地邊界與東京灣領海主權問題上，分別在 1999年及 2000年
獲得徹底解決，關於南海及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問題，越南

則堅持「歷史性水域」的觀點，主張擁有地區海域主權。由於

越、中在南海主權議題上存有重大歧見，雙方都不願妥協，

因而導致 1990年代中期的外交僵局。但是，越南在 1995年
加入東協之後，開始與中國大陸強化經貿關係，中國大陸採

取「睦鄰」的外交政策，越南在南海議題上摒棄武裝衝突路

線，改以「國際化、公開化、政治化、非敏感化」的間接路

線來解決主權問題。但是，越南從未放棄「擁有西沙和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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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群島全部主權」的基本立場。

近年來，越南為貫徹其海洋戰略規劃，不僅藉由安排軍

隊高層赴海島視察，甚至在爭議島嶼設縣並任命行政長官等

方式，意圖加快對南海島礁的控制。越南國會更於 2012年 
6月 21日通過「越南海洋法」，將有主權爭議的西沙群島和
南沙群島列入主權範圍。此外，越南也積極與美國、俄羅斯

及印度等國際強權尋求軍事的合作，包括向俄羅斯採購現代

化軍事武器、擔任美國及東協國家軍事演習觀察員、實質參

與美軍的海上軍事操演、允許印度在越南專屬經濟區內進行

軍艦訪問、甚至與印度於 2013年在南海附近舉行聯合搜救演
習。在能源合作上，越南不僅拉攏東協國家參與對南沙群島

部分海域的投資開發，更與區域外的英國、印度及俄羅斯等

國的石油公司進行南海的探勘合作。越南的目的就是要引進

大國力量來平衡中國大陸，抵銷中國大陸對南海主權問題採

「雙邊談判」解決方式的壓力，藉此爭取與維護其在南海主權

的利益。

中國大陸與越南自古即有「山連山、水連水」的關係，雙

方在政治、文化、軍事、及經濟發展，都有深刻的關係。兩

國關係表面上是「情誼深，同志加兄弟」，實質上，卻是亦

友亦敵。如今南海主權爭端更是影響中、越關係的波動；儘

管雙方不斷地在政治、法律、軍事及能源開發等領域進行交

鋒，但是，雙方高層亦頻繁互訪以穩定雙方關係，使得中、

越南海爭端未進一步發展成武裝衝突。

中國大陸與越南黨政高層互訪概況

1991 年 11 月 5 到 10 日，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Đ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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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ười）和部長會議主席武文傑（Võ Văn Kiệt）率代表團對中
國大陸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發表一份《聯合公報》，提出在相

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等五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睦鄰親善的友

誼關係。此次歷史性的會晤，標誌著中、越雙邊關係的正常

化。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越雙方藉由政府高層的會晤，

兩國領袖共簽訂了 7個《聯合公報》（1991年、1992年、1994
年、1995年、2004年、2005年、2007年）、7個《聯合聲明》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2006 年、2008 年 6 月、2008
年 10月、2013年），以及 1個《關於指導解決中國大陸和越
南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2011年）。
除 1991年《聯合公報》所確立的五項基本原則外，中越

兩國在 1999年 2月的《聯合聲明》中，確定二十一世紀發展
雙方關係的 16字方針「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
面合作」。因此，中、越雙方除國家領袖與政府高層的頻繁

互訪外，部長級及其以下的政府官員，以及政黨中央和地方

組織的成員，交流與互動尤其密切。就互訪的次數而言，兩

國的中央各部門、地方和群眾組織平均每年都有超過百次訪

問團進行友好互訪和合作交流；例如在 2012年，中、越兩國
互派代表團的次數就高達 200餘次。
附表清楚地顯示，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越南的黨政

領袖訪問中國大陸的密集情形。在 2011年就任越南國家主席
的張晉創（Trương Tấn Sang），於 2013年 6月 19日首度對中
國大陸展開國事訪問；這次訪問是在 2013年前半年越、中
關係因為南海主權爭端而趨於緊繃，使得張晉創這次的訪華

之行更具深意，企圖鞏固雙方關係。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

平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在會談後，雙方不僅重申過去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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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聯合公報」及「聯合聲明」的內容，更強調深化全面戰

略合作，保持兩國高層交往，加強戰略溝通，提升外交、國

防、執法、經濟、文化與教育等領域合作水平，以及加強多

邊合作與維護共同利益等。關於南海問題，雙方主張推進雙

邊談判和友好協商，不採取任何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的單

方面行動，並防止南海問題國際化。此外，兩國領袖也同意

就南海島嶼主權爭議設立熱線電話，如此將有助雙方妥善處

理爭議問題。

對中國大陸而言，自 2011年以來，越南、菲律賓等與中
國大陸存在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日趨強硬，導致南海主權爭

端不斷升級；在此同時，日本、印度及區域外的美國，亦藉

南海議題乘勢拉攏東南亞國家來進行戰略佈局，欲借助東南

亞國家的力量制衡中國大陸，特別是，越南與美、日兩大強

權關係的發展。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於
2013年 8月初訪問越南時，與越南達成共識推動日越戰略
夥伴關係全面發展。此外，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在 6月訪問
中國大陸後，又在 7月 25日出訪美國，與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就「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

nership，簡稱TPP）的談判、南海問題及越南人權問題等三大
議題進行會談，會晤後並宣布兩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

越南與日、美關係的實質進展加深中國大陸的危機意

識。為鞏固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在

2013年前半年內兩度訪問東南亞國家。在訪問越南時，王毅
不僅表示南海問題的妥善處理對於維護和促進中、越關係的

重要性，更強調必須將摩擦轉化為合作，以防止干擾兩國關

係之大局。

今年正值中國大陸—東協戰略夥伴關係建立 10週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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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國大陸與越南政治領袖互訪概況（1991-2013）

中國大陸政治領袖訪問越南 越南政治領袖訪問中國大陸

1992.11.30-12.04 國務院總理李鵬

1994.11.19-22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江澤民

1996.06.27-28 國務院總理李鵬

1996.11.17-21 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

1997.12.07-10 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

1998.12.17-19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

1999.12.01-04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2001.04.19-22 國家副主席胡錦濤

2001.09.07-10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

2002.02.27-03.01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江澤民

2004.10.6-9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5.10.31-11.2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胡錦濤

2006.3.20-24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2006.11.15-17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胡錦濤

2011.12.20-22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2012.12.1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 

書長李建國

2013.8.4 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1991.11.05-10  越共總書記杜梅、 
總理武文傑

1993.11.09-15 國家主席黎德英

1994.02.21-03.01 國會主席農德孟

1995.11.26-12.02 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

1998.10.19-23 政府總理潘文凱

1999.02.25-03.02 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

2000.04.04-10 國會主席農德孟

2000.09.25-28 政府總理潘文凱

2000.12.25-29 國家主席陳德良

2001.11.30-12.04 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

2002.04.12-21 國會主席阮文安

2003.04.07-11 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

2003.9.20-24 國家主席陳德良

2003.10.19 越南總理潘文凱

2004.5.20-24 政府總理潘文凱

2005.7.4-6 政府總理潘文凱

2005.7.18-22 國家主席陳德良

2006.8.22-26 越共中央總書記農德孟

2006.10.30 政府總理阮晉勇

2007.3.24-29 越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

2007.5.15-18 國家主席阮明哲

2007.6.17-24 政府副總理張永仲

2008.1.22-26 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

2008.5.30-6.2  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農德孟

2010.6.29-7.3 政府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

2011.10 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

2012.2.12-15 越南外交部長范平明

2012.9.20-21 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

2013.6.19-21 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

資料來源： 整理自 1. 中國大陸共產黨對外交往簡訊各期；2. 新華網，「新華資料」，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news.cn/ziliao/index.htm；3. 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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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第 10屆中國大陸—東協博覽會和
中國大陸—東協商務與投資高峰會開幕式上表示，中國大陸

與東協雖然還存在一些不利於穩定與發展的干擾因素，但這

不是主流。對於南海爭議，中國大陸一貫主張應由直接當事

方在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進行磋商，也願透過友

好協商尋求妥善解決之策。中國大陸對東協的睦鄰友好政策

絕非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也是中國大陸的優先對外發

展方向。基本上，李克強之所以強調南海爭議應由直接當事

方來解決，主要是對近年美、日、印、俄等域外強權積極介

入南海問題的一種回應。

總之，中國大陸與越南的黨政高層互訪活動，不僅有助

於雙方在政治、經濟貿易、科技發展與文化等各領域的交

流，同時，也具有修補、穩定雙邊關係的實質意義，尤其在

雙方處於為南海島嶼主權爭執加劇時期，越南黨政高層頻繁

出訪中國大陸，將有助於避免和中國大陸的直接衝突；同樣

地，中國大陸也透過出訪越南來宣示雙邊關係的穩固，藉以

抵銷美、日強權拉攏越南所產生的後續效應。

評析與建議

一、中國大陸與越南特殊的關係模式

自從中、越關係正常化以來，雙方黨政領袖即不斷地透

過互訪來穩固雙邊關係，並且一再重申願意根據「國際法」、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及「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
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來解決南海爭議，並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但是，雙方無論在正式外交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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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示，海軍艦隊巡弋護航的行動，或是擴充南海島嶼的設備

上，都表現的相當積極。近年來，中、越一再地因南海爭議

區海域的資源開發行動而引發衝突，突顯出雙方現行南海策

略背後所隱含的「主權屬我」思維。隨著中、越雙邊的經濟、

貿易及投資關係日益緊密，加上國際局勢朝向有利於越南的

方向轉變，兩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因此，越南更能放心地大玩兩手策略，一方面與中國大

陸維持良好關係，一方面拉攏國際強權來制衡中國大陸；然

後，在南海主權議題上頻頻挑戰中國大陸的底線，一旦雙方

衝突升溫，隨即透過黨政高層互訪來緩和雙方緊張關係。未

來兩國關係的發展，仍將持續此種行為模式。

二、中國大陸與越南的南海爭端對東南亞地區未來的影響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中、越兩國漸次升高維護主權與利

益的態勢，將催化南海主權相關聲索國的不滿情緒，導致過

去隱藏的衝突陸續浮上檯面。首先，關於大國政治，美、

日、印、俄等國際強權已透國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與

中國大陸間的南海衝突，取得介入東南亞事務的跳板，例如

美國與俄羅斯都藉此將其勢力重返東南亞或亞洲，日本則以

此為契機擴大與越南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及軍事合作來牽制

中國大陸，使得南海地區成為大國角力的競技場，而此發展

已經引起中國大陸的憂慮，促使其計畫擴大在爭議島嶼地區

的軍事部署。

其次，不斷升高的南海衝突也將促使與中國大陸有主權

爭議的東南亞國家，越來越走向結盟政治以抵抗中國大陸的

霸權，例如越南與菲律賓。今年初，越、菲兩國領袖曾舉行

多次重要雙邊會談，顯示彼此合作關係的深化；8月 1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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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舉行菲、越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Vietnam-Philippines 
bilateral cooperation committee）第七次會議上，兩國外長同意
就確保南海的法治展開合作，力求在遵守國際法的前提下和

平解決南海爭端；同時，也將說服其他東協成員國，推進與

中國大陸在南海行為準則問題上的談判進度。整體而言，無

論是大國間的權力競逐或是東南亞國家間的合縱連橫，都將

擴大東協未來在處理南海爭議時的困難度與複雜度。

三、台灣的因應之道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大陸與菲律賓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間的南海衝突不斷，加上越南與菲律賓不斷透過各種侵擾行

為，包括船隻闖入、戰機偵巡、佈署監控、軍事演習及軍事

工事等，挑戰我國對南海島嶼的主權。因此，我國應適時地

彰顯我國南海主權，爭取應有的權益。

首先，我國應妥善利用中國大陸與越南及菲律賓發生南

海衝突的發展局勢，乘機向國際社會宣示我國對於爭議區域

擁有主權的堅定立場；相關當局必須提出我國對於南海主權

的一套完整論述，並透過媒體積極傳達給國際社會。其次，

我國應強化對現有南海島嶼控制的事實，例如思考恢復海軍

駐防南沙太平島及東沙島的可能性。第三，我國應客觀地審

視時勢，評估尋求外部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尋求與美國對

於南海具有共同的戰略及經濟利益，或尋求海峽兩岸共同合

作的可能性等。最後，我國應仿效「東海和平倡議」的作法，

就南海爭端規劃出一套具有完整且具體步驟的和平倡議，尋

求一個務實而具體的方式來解決南海爭議。


